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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南通市中等学校考试
招生工作意见

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我市中等学校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切实做好2020年初中毕业升学
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根据国家和
省市有关文件要求，现就2020年我市中等学校考
试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学习贯彻全国全
省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基二〔2016〕4号）文
件要求，持续推进中考改革，建立和完善适应素质
教育要求的科学评价机制和考试招生制度，推动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普通高中教育和职
业教育协同发展，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维护教育公平。

二、考试报名

按照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0年南通市中等
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通教办
〔2020〕5号）执行。

三、志愿填报

全市统一组织中考志愿填报工作，继续采取中考
前网上统一填报。志愿填报工作由市教育考试院具体
组织实施，于6月30日前完成。高职、中职类未完成招
生计划的，在8月20日前另行安排一次征求志愿填报。

（一）志愿填报要求
各地招考部门要按中考志愿填报的统一时间

安排和操作规程组织实施，在考生填报志愿之前，
加强对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的政策宣传和操作指
导，及时、完整地向考生公布各类学校招生计划
（专业），维护考生对招生信息的知情权，严禁限
制、强迫或诱导考生填报某些志愿或未经考生、家
长同意擅自改动考生志愿。

各地招考部门、学校要指导学生和家长认真
了解各类学校招生的前置条件（如综合素质评价
等级要求等）及招生简章的个性化条件（如师范、
医护等专业对身体素质的要求等），防止出现志愿
无效或录取后被学校退档等情况。

所有考生均须网上填报志愿，无志愿考生一
律不得办理录取、注册手续。

（二）志愿填报批次
1．提前批次：乡村教师定向师范生
2．第一批次：普通高中
第1小批：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民办高中国际

化教育实验班，普通高中艺体、科技特长生及与基
地课程实施、创新人才培养直接相关的特长生〕

第2小批：普通高中〔各县（市、区）自定填报批次〕
3．第二批次：职业类学校
第1小批：现代职教体系“3+4”试点项目、乡

村医生定向培养
第2小批：师范类（含艺体）统招生、师范类委

托培养
第3小批：五年制高职（技师）
4．第三批次：技工类、其他职业类学校

四、毕业升学考试

全市继续实行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与初中
毕业考试“两考合一”和“一考多分流”政策，确
保义务教育巩固率达100%。初中学生的毕业
认定按《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义务教育和
普通高中学籍管理规定的通知》（苏教规
〔2014〕1号）执行。 (下转 T2 版)


